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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认证规则规定了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服务评价原则、评价内容、评价方法、评价

程序等内容。

本认证规则由广汇联合（北京）认证服务有限公司技术部提出。 本认证规则主要起草

人：田斌斌。 本认证规则由广汇联合（北京）认证服务有限公司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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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服务提供者（以下简称服务提供者）在提供服务

时应具备的服务安全通用要求和专业服务能力要求。

本规范可作为本认证机构对服务提供者的评价依据，也可作为服务提供者开展自我评

价的依据，同时,可为政府及有关社会组织选择服务提供者提供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38221-2019 《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服务评价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3.1 环境保护设施

治理工业、商业及服务行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产生并对环境造成影响的物质，使其

达到法定要求所需的设施、设备和装置，以及环境监测设备。。

3.2 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

为防治工业、商业及服务行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产生并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专门从

事境内环境保护设施操作、维护、管理等社会化有偿服务活动，或根据双方签订的有效合

同承担他人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管理等有偿服务活动的组织。

3.3 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服务分类及运营设施范围

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服务包括城镇污水处理、工业废水处理、村镇污水处理、烟气

污染治理、工业有机废气处理、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业固废处理处置和环境修复等类别。

各类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服务以及所涉及的运营设施范围，详见附录 A。

4 服务要求

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服务各项目类别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a）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服务认证应遵循以人为本、客观公正原则,认证结果应客观、

真实反映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服务质量水平。



CTS GHSC165-2026

3

b）认证指标选取以服务的功能性、经济性、安全性、时间性、舒适性和文明性为基础。

c）开展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服务认证时,应参照本标准要求,按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

织服务认证对象和(或)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服务内容制定细化的认证要求,认证对象包

括各类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服务提供组织，具体有城镇污水处理服务、工业废水处理服

务、村镇污水处理服务、烟气污染治理服务、工业有机废气处理服务、生活垃圾处理处置

服务、工业固废处理处置服务、环境修复服务、环境检测服务等。

d）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服务认证应关注认证对象的服务提供能力、服务过程控制及

服务绩效等方面。

4.1 环保性能

4.1.1 年均污染物达标情况

组织全年所有正常运行日组织内监测指标和环保部门定期监测指标监测均全部达标。

4.1.2 二次污染控制

全部达标排放，不造成二次污染。

注：

a) 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组织应考虑的二次污染包括：恶臭、噪声、固体废弃物等；

b) 大气污染处理设施运营组织应考虑的二次污染包括：废水（酸性、碱性洗液等）、

废气（光化学污染）、废渣等；

c) 垃圾填埋处理设施运营组织应考虑的二次污染包括：地面沉降、恶臭、温室效应、

地下水污染、景观生态破坏等；

d) 垃圾焚烧设施运营组织应考虑的二次污染包括：焚烧过程产生的烟气、焚烧残渣及

飞灰、垃圾存储期间产生的渗滤液、恶臭气体、噪声等。

4.2 资源能源消耗

4.2.1 年均单位污染物处理电耗

运营过程中的电耗进行准确计量、优化节电措施完善、落实到位、电耗节约明显，实

际电耗＜理论值的 90%。

注：年均单位污染物处理电耗按下式计算：

年均单位污染物处理电耗=年实际总电耗/年污染物处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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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年均单位污染物处理水耗

运营过程中的水耗进行准确计量、优化节水措施完善、落实到位、水耗节约明显，实

际水耗＜理论值的 90%。

注：年均单位污染物处理水耗按下式计算：

年均单位污染物处理水耗=年均单位污染物处理量水耗/年污染物处理量

4.2.3 年均单位污染物处理药剂消耗

运营过程中的药耗进行准确计量、优化节水措施完善、落实到位、药耗节约明显，实

际药耗＜理论值的 90%。

注：年均单位污染物处理药剂消耗按下式计算：

年均单位污染物处理药剂消耗=年药剂实际总耗量/年污染物处理量

4.3 技术经济性能

4.3.1 维护年费用

维护年费用合理，＜固定资产原值×检修维护费率 0.25%。

注：维护年费用评价指标按下式计算：

维护年费用=固定资产原值×年污染物处理量

4.3.2 人工年费用

人工年费用合理，＜固定资产原值×检修维护费率 0.25%。

注：人工年费用评价指标按下式计算：

人工效益指数=年营业收入/职工总人数

4.3.3 副产物利用率

副产物利用率≧50%。

注：维护年费用评价指标按下式计算：

副产物利用率=副产物利用量/副产物总量

4.3.4 单位产品产量的处理费用

单位产品产量的处理费用＜综合平均处理费用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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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运行管理服务

4.4.1 记录（运行、检测、监测、维修）

运行记录、检测分析记录和报告、监测记录和报告、维修记录完整、齐全、详细。

4.4.2 运行一致性

运行一致性良好；即运行组织对所有运行项目的质量控制一致，对项目运行关键资源

和活动建立了变更控制程序并有效实施。

4.5 设备维护服务

4.5.1 装备完好率

装备完好率≧95%。

注：装备完好率评价指标按下式计算：

装备完好率=完好装备数/实有装备数

4.5.2 装备投运率

装备投运率≧98%。

注：装备投运率评价指标按下式计算：

装备投运率=装备实际运行天数×装备设计运行天数

4.5.3 设施正常运行天数

全年正常。

4.5.4 子系统正常运行天数

所有子系统全年正常。

注 1：运行天数按每天 24h 记。

注 2:子系统不正常运行是指：存在卡涩及开关困难、密封不严、“跑冒滴漏”、电气、

仪表控制异常、报警失灵等现象。

5 管理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应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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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应具有良好的财务管理系统。

5.1.3 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应具备运营的管理能力，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

系认证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保存完整有效的运营活动相关记录。

5.1.4 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应具有针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和响应的能力，具有可操作

的应急响应预案，并在运营服务过程中有效实施。

5.1.5 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应具备一定数量和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现场操作人员，且

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和能力和技术人员的数量应能有效覆盖环境保护设施正常有效运营的

各个方面。运行现场操作人员应经过相应的业务培训并取得考试合格证书，具备正常运行、

维护相应环境保护设施的能力，并具备处理和解决紧急情况的能力。

5.1.6 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应具备自有实验室，计量检测仪器的配置可满足运行服务范围

内常规、主要污染物的检测需求，检测人员具有相关的资质，掌握检测方法、标准和操作

规程。

5.1.7 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应确保所运营服务的设施运行效果满足国家、地方排放标准，

达到合同要求以及排污许可证相关要求，应向社会公开其环境保护设施运营服务的相关情

况和信息。

5.2 人力资源及研发能力要求

5.2.1 基本管理制度

设施运营和维护管理等基本管理制度完善，且执行到位。

5.2.2 专业人员比例

专业人员比例≧80%。

注：专业人员比例评价评价指标按下式计算：

专业人员比例=工艺、机电和化验人员数/运营组织总人数。

5.2.3 研发投入与成果转化

具有相关授权专利或成果鉴定。

5.2.4 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完善，且执行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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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污染物检测能力要求

5.3.1 污染物检测范围

除能够按照规定的项目和规定的频次完成检测外，还能够对一些非常规污染物进行检

测。

5.3.2 检测硬件条件

配置了相应的检测仪器，并全部定期予以检查、校准、核验。

5.3.3 检测人员能力

所有检测人员均熟悉岗位操作规程和技能，经培训后持证上岗，并定期进行培训及考

核。

5.4 质量、环境和安全管理能力要求

5.4.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和响应

有专门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程序、预案，有培训计划、记录和演习记录；既有的

突发环境事件得到及时合理的应急处理。

5.4.2 相关方满意度

用户满意度≧80%。

注：相关方满意度评价指标按下式计算：

相关方满意度=达到满意的相关方数量/相关方总数量

5.4.3 群众投诉

无经查属实的环境信访、投诉。

5.4.4 消防及劳动安全

消防及劳动安全措施完备，有相应的消防及劳动安全管理组织机构、有培训计划和记

录；特种设备的安装、使用、检修、检测及鉴定，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易燃易爆、

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消防器材等定期进行检查、校验，并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强制检定；

岗位操作人员劳动安全防护工作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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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评价的方式和方法

6.1 总体要求

6.1.1 依据本标准开展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服务评价时，需由审查员组成的专门的评

价组执行具体工作。

6.1.2 评价应有计划,计划中应包括对服务管理、服务执行、顾客反馈等不同层面的调

查,得出综合性的评价结果。

6.1.3 评价时应识别评价指标适用于不同业务时的服务要求。对不同环境保护设施运

营组织服务水平的对比评价，应在相同业务范围内进行。

6.1.4 评价相同类型和职能的服务执行情况时,应根据企业服务特性和管理规模,抽取

有代表性的场所进行检查。

6.1.5 评价时采用文件调查和现场调查的方式,包括查阅文件和记录、询问工作人员、

观察现场、访问顾客等,宜按 GB/T19011-2003 中 6.5 规定的方法进行。

6.2 评分

6.2.1 依据本标准进行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服务评价时,对各项指标采取评分的方

法,满分为 100 分,具体分为服务要求 70 分,管理要求 30 分。评分的依据是调查中发现的

按照本标准规定的评价指标的实施情况。

6.2.2 本标准给出评分的基本要求,见表 1。在实际评价中,应根据本标准规定的要求制

定有关认证实施规则。企业应根据业务需求及其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服务的特点(例如:

城镇污水处理、工业废水处理等)申报相应单一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服务项目,涉及两类

项目的应分别申报。且不考虑对其进行删减,否则不能声称符合本标准。

表 1 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服务评价指标评分要求

类别 一级指标 标准分 二级指标 标准分

服务要求

环保性能 20
年均污染物达标情况 10

二次污染控制 10

资源能源消耗 15

年均单位污染物处理电耗 5

年均单位污染物处理水耗 5

年均单位污染物处理药剂消耗 5

技术经济性能 15 维护年费用（不含人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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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年费用 4

副产物利用率 4

单位产品产量的处理费用 3

运行管理服务 10
记录（运行、检测、监测、维修） 5

运行一致性 5

设备维护服务 10

装备完好率 3

装备投运率 3

设施正常运行天数 2

子系统正常运行天数 2

管理要求

人力资源及研发能力 10

基本管理制度 3

专业人员比例 3

研发投入与成果转化 2

激励机制 2

污染物检测能力 10

污染物检测范围 4

检测硬件条件 3

检测人员能力 3

质量、环境和安全管理

能力
10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和响应 3

相关法满意度 2

群众投诉 2

消防及劳动安全 3

6.2.3 评分时应包含以下原则性要求：

a.以评价过程中发现的不符合评价指标的情况为扣分依据，一般均为定性指标，不符

合则扣除全部分值。

b.遇到需要抽取多个同类型评分的指标时（人员资质、能力、实施完善度等），可按

其不符合的比例扣除分值。

c.发现以下情况时产生一现特别扣分项：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不符合公司

有关服务制度的要求；不符合行业专业性的特殊要求；对服务系统运行有影响的情况。每

个特别扣分项在评分值之外扣除 1 分，且应进行整改。

d.在评价过程中发现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服务的特别优势时（高于国家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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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要求，处于行业领先的情况），可产生 1 分的特别加分项，但该项不超过 1 个。

评分计算方法为：（服务要求得分+管理要求得分）×100%。

6.3 评分结果

6.3.1 根据评分值评定服务服务水平，并以不同级别区分优质程度。

6.3.2 评分达到 60 分以上（含 60 分）为最低要求。60 分以下，或特别扣分项达到 5

个以上（含 5个），为评价不合格。

6.3.3 对于评分达到 60 分以上（含 60 分），且特别扣分项低于 5个，按照以下要求级

别划分：

a.达到 60 分以上（含 60 分），三级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服务；

b.达到 75 分以上（含 75 分) ，二级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服务;

c.达到 90 分以上（含 90 分），一级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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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组织服务分类及运营设施范围

序号 类别 运营设施范围

1 城镇污水处理

城镇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及污泥处理处置设施；住宅小区、公共建筑物、

宾馆、医院、企事业单位等的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污泥处理处置

设施

2 工业废水处理

各类工业企业的废水处理设施及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各类工业园区的集

中式废水处理设施及污泥处理处置设施；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设

施

3 村镇污水处理
集中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分散式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及污泥处理处置设施

4 烟气污染治理
各类工业锅炉、电站锅炉、工业炉窑（冶炼炉、炼焦炉、烧结机、水泥

窑等）排气中颗粒物（烟尘和粉尘）、SO2、NO.的净化设施

5 工业有机废气处理
工业过程排出的含挥发性有机物的气态污染物（包括恶臭）的净化设施，

以及餐饮业油烟净化设施

6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

城市日常生活中或为城市日常生活提供服务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城市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居民生活

垃圾、商业垃圾和建筑垃圾

7 工业固废处理处置

处理处置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各种废渣、粉尘及其他废物的设施，可

包括：高炉渣、钢渣、赤泥、有色金属渣、粉煤灰、煤渣、硫酸渣、废

石膏、脱硫灰、电石渣、盐泥等。不包括工业有害固体废物，即危险固

体废物

8 环境修复 土壤修复、黑臭水体和流域治理等的专用设施

9 环境监测
水质监测、环境空气及气体污染源监测、噪声监测、土壤污染监测和生

物监测等的专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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